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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重補修實施要點 

114年 8月 18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民國 113 年 08 月 21 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 民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修正「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

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 

二、目的：為提供學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學生補救教學，並協助轉學與轉科 

學生取得未修習之科目之學分，特訂定本要點。 

三、對象： 

(一) 課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在學學生。 

(二) 轉學生。 

(三) 轉科生。 

四、開設班別： 

學生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科目，得申請重修，應修習之部定及

校訂必修科目，未修習者應補修。重修或補修之辦理班別： 

(一) 專班辦理：重修或補修申請人數達十五人者，成立專班。 

(二) 自學輔導：申請人數未達十五人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 

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及教學。 

五、開設方式： 

(一) 專班辦理： 

1. 授課節數：每一學分不得少於 6節。依課程需求安排之。 

2. 學生收費：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每人每節課為新臺幣 40 

元。 

3. 實施時間：得視實際需求於寒、暑假、課餘及例假日開辦。 

4. 課程內容：以該科目所應教授之教科書或教材為主，教師得視學 

生學習狀況予以調整。 

(二) 自學輔導： 

1. 授課節數：屬重修者，每一學分不少於 3節，屬補修者，每一學

分不少於 6節。依課程需求安排之。 

2. 學生收費：每人每學分為新臺幣 240元。 

3. 實施時間：得視實際需求於寒、暑假、課餘及例假日開辦。 

4. 課程內容：以該科目所應教授之教科書或教材為主，教師得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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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狀況予以調整。 

六、編班原則 

(一) 專班辦理：單一年級同一科目重修及補修人數達 15 人，每班以不 

超過 40 人為原則。 

(二) 自學輔導：每班人數不得超過 15人。 

(三) 該科目申請及繳費人數未達 7人，則不開設。 

(四) 已開設專班重修之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學生不

得申請自學輔導。 

七、成績評量：學生規定完成重修、補修後，其所得成績達及格基準之科目， 

授予學分，並依所定之及格基準分數登錄；未達及格基準者，不

授予學分，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補修者依實得成績登錄。 

八、申請及繳費： 

(一) 學生須於應重補修科目開設時即進行報名並繳費完成；因故未能於

於截止期限內完成手續，除經學校認定屬特殊情形可寬限者外，無

法參與重補修課程。後續是否開設相同課程，則由學校評估之。 

(二) 完成報名及繳費後，若因故需取消，須於開課前一星期內完成退費

手續，否則視為報名完成，應如期參與課程。 

(三) 重修及補修課程如需實習（驗）材料費時，得酌收材料費，但每人

每學分收費以 200 元為限，並專款專用。 

(四) 已享有學雜費優待補助者，其重補修學分費不再補助。 

(五) 重補修學生因故於第二次開設重補修課期間者申辦者，且該科目發

生衝堂或因人數不足未開課情形，除特殊情況外，須自行斟酌申請

科目，特殊情況之認定，由教務處審核後決定之。 

九、注意事項 

(一) 每學期重補修開課時間、班別與名單，將定期公告於學校網頁，請同

學務必詳細查看，以免錯失上課時間；開課科目如下： 

開課時間 開課科目 

暑假至第 1學期 
共同科目（國語文、英語文、數學、自然科、社會科、

藝能科、本土語文等），以開設必修科目為原則 

第 2學期 
普通科 部分共同科目（第 1學期未開課科目） 

職業科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 

備註 
上述開設時間可能依授課教師及實際狀況有所調整，

請以教務處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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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應確認學年學分制標準及各科別畢業門檻，自行決定是否參加重

補修，以取得學分，不得事後透過任何形式要求。 

(三) 學生上課時，應攜帶該科目所需學期講義、教材及課本，並穿著學校

服裝，勿穿著拖鞋。 

(四) 重修期間缺課時數達該課程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評量

成績以零分計算。該節上課開始 15分鐘後仍未出席，視為缺曠。 

(五) 以下假別應提出證明後始准予以補課方式處理，不另行退費。其餘

則視同缺課，亦不予退費。 

1. 公假（代表學校參加活動、比賽，需附公假證明） 

2. 喪假（需附訃聞） 

3. 病假（需有診斷證明書，且明確記載宜在家休養或住院） 

4. 特殊情況（如天災等，由教務處視狀況評估之） 

(六) 重修及補修學分費盈餘得滾存由學校統籌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

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七) 以依教育部規定收費標準，經本校「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

會審核通過金額為準。以學生付費為原則。 

(八) 教師授課鐘點費，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

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五百五十元為原則，按年度收

支平衡原則訂定。 

(九) 有關重補修任何問題，請與試務組聯絡 05-3794180#206。 

十、師資 

(一) 重修及補修教師之聘任，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應由各教學研究

會推薦或由教務處視實際需要聘任之，必要時得聘任兼任教師授

課。 

(二) 教師因故無法上課，請協調代理人授課或調整時段，並告知教務

處。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准實施，修正時亦同。 

 


